
扬州市职业大学
校设字〔2022〕2 号

关于印发《扬州市职业大学实验实训室安全责任体系落实细

则》的通知

各学院、部门：

现将《扬州市职业大学实验实训室安全责任体系落实细则》印

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附：《扬州市职业大学实验实训室安全责任体系落实细则》

设备处

2022 年 3月 15 日



附件

扬州市职业大学实验实训室安全责任体系落实细则

一、为进一步加强学校实验实训室安全管理，有效预防实验实训室安全事故

的发生，保障师生员工的生命、财产安全，促进学校事业高质量、稳定、快速发

展，依据《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校教学实验室安全检查工作的通知》（教高厅〔2019〕

1 号），《教育部关于加强高校实验室安全工作的意见》（教技函〔2019〕36 号）

以及《扬州市职业大学实验实训室技术安全管理办法》等文件精神，结合学校实

际，制定本细则。

二、构建学校、二级单位、实验实训室和使用人四级联动的实验实训室安全

管理责任体系。

第一级 学校与各学院党政负责人签订安全责任书；

第二级 学院与实验实训室（中心）主任签订安全责任书；

第三级 实验实训室（中心）主任与各实验实训室（中心）管理人员签订安

全责任书；

第四级 学院与使用各实验实训室（中心）的教师，与使用各实验实训室（中

心）的学生签订安全责任书。

三、学校二级单位成立本单位实验实训室安全工作领导小组，由党、政一把

手担任组长，分管实验实训室安全工作负责人、学生工作负责人以及实验实训室

负责人等参加，领导小组要求有具体人员组成和明确的职责分工，并正式发文备

案，有人事变动时及时更新。

四、学校二级单位是推进本单位实验实训室安全工作的主体，负责本单位实

验实训室的日常运行和管理。建立健全本单位实验实训室安全责任体系，根据专

业、学科特点制定学院层面的安全责任书，签订实验实训室安全责任书，制定本

单位实验实训室安全工作计划并组织实施；对本单位的实验实训室进行安全风险

评估，明确安全隐患与应对措施；定期组织本单位的实验实训室安全宣传，落实

实验实训室安全准入制度；对本单位的实验实训室进行安全检查，发现安全问题

与安全隐患及时整改。



五、二级单位实验实训室安全管理机构和实验实训室专兼职管理人员负责学

校实验实训室的日常安全管理，实验实训室责任人是本实验实训室安全工作的直

接责任人。实验实训室管理人员如有变动，上岗前需先完成岗前培训方能任职。

六、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由学校设备处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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